
黑河学院公务活动中建设使用管理移动

互联网应用程序、 互联网群组

工作规范(试行)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、互联网群

组在公务活动中的应用，防止和克服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” ,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、《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

息服务管理规定》、《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 和 《中共

黑龙江省委办公厅、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进一步

规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工作实施方

案>的通知》 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规范。

第二条在学校公务活动中建设、 使用、 管理移动互联网应

用程序、互联网群组 (包括但不限于基于互联网建设、 使用、

管理的各类APP、 信息系统平台、 小程序、 快应用、 公众号以及

微信、 QQ、 钉钉等工作群) 应当遵守本规范。

本规范所称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，是指通过预装、 下载等

方式获取并运行在移动终端上、 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应用软

件。

本规范所称互联网群组，是指互联网用户通过互联网站 、

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建立的，用于群体在线交流信息的网络

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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